关于转发江苏大学《关于继续报送2009级新生资格复查材料的通知》的通知
各院（系、部）：
      根据江苏大学继续报送2009级新生资格复查材料的通知，请各院（系、部）务必于2009年6月15日前把需上报的学生材料送至成教处113室。
 
关于继续报送2009级新生资格复查材料的通知
各函授站点：
 
      按江苏省教育厅学生处要求，2009级新生专升本资格复查材料，必须提供专科证书复印件及网上查询材料（指江苏大学新生库中带有“需要核查专科资格”字样），请在本周内速将上述材料寄至我院夜大函授部。
      另：未按要求进行专升本资格复查及报送材料的站点，学生将不能在国家教育部网站上进行学籍注册，如该部分学生毕业时不能参加电子注册，责任由站点自负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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